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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

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

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公司实际控制人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其通过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章鼓的股份，自山东章鼓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通过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章丘

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山东章鼓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山东章鼓回购该部分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方润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每年出让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2%，即232万股。在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

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25%；自离任上述职务后的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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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上海复聚卿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山东汇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每年出

让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2%，即232万股。 

公司股东高玉新、张志兴、许春东、王刚、王崇璞、牛余升、沈能耀、夏金丰

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

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的25%；自离任上述职务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公司股东青岛海可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毛芳亮、王教明、任远兴、常安、部

聪令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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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09 年 9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65 号”文核准，本公司不超过 4，

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

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4,0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

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800 万股，网

上定价发行 3,2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2011] 206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山东章鼓”，股票代码“002598”；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

上定价发行的 3,2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7 月 7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 年 7 月 7 日 

3、股票简称：山东章鼓 

4、股票代码：002598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5,60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000 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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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其通过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章鼓的股份，自山东章鼓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通过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章丘

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山东章鼓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山东章鼓回购该部分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方润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每年出让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2%，即232万股。在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

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25%；自离任上述职务后的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公司股东上海复聚卿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山东汇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每年出

让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2%，即232万股。 

公司股东高玉新、张志兴、许春东、王刚、王崇璞、牛余升、沈能耀、夏金丰

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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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的25%；自离任上述职务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公司股东青岛海可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毛芳亮、王教明、任远兴、常安、部

聪令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该部分股份。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

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3,20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章丘市公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4,650.00 29.8077 2014 年 7 月 7 日 

方润刚 1,700.69 10.9018 2012 年 7 月 7 日 

上海复聚卿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 10.2564 2012 年 7 月 7 日 

山东汇英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977.31 6.2648 2012 年 7 月 7 日 

高玉新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张志兴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许春东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王  刚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王崇璞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牛余升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本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沈能耀 270.00 1.7308 2012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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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金丰 200.00 1.2821 2012 年 7 月 7 日 

青岛海可瑞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200.00 1.2821 2012 年 7 月 7 日 

毛芳亮 200.00 1.2821 2012 年 7 月 7 日 

王教明 50.00 0.3205 2012 年 7 月 7 日 

任远兴 50.00 0.3205 2012 年 7 月 7 日 

常  安 50.00 0.3205 2012 年 7 月 7 日 

部聪令 32.00 0.2051 2012 年 7 月 7 日 

网下配售股份 800.00 5.1282 2011 年 10 月 7 日 

网上定价 

发行股份 
3,200.00 20.5128 2011 年 7 月 7 日 

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小 计 4,000.00 25.64% - - 

合     计 15,600.00 100% -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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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Shandong Zhangqiu Blower Co.,Ltd 

2、法定代表人：方润刚 

3、注册资本：15,600 万元（发行后） 

4、设立日期：2009 年 7 月 29 日 

5、住所：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 

6、经营范围：罗茨鼓风机、罗茨真空泵及配套产品，离心鼓风机及配套产品，

压缩机及配套产品，漩涡风机及配套产品，水泥成套设备，物料输送成套设备，电

控柜，渣浆泵、水泵、污物泵、化工泵及配套产品，供料器，分路阀，仓泵，除尘

器，气力输送设备，高、低压配电盘，高、低压电器及配件，铸铁件，铸铝件，柴

油机配件，油压千斤顶，橡胶产品的制造；球磨机，烘干机的生产、销售；成套电

气工程（凭资质经营）；进出口业务（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7、主营业务：罗茨鼓风机（罗茨真空泵）及离心鼓风机的研发、制造、销售。 

8、所属行业：通用机械设备制造业 

9、电话：0531-83250020  传真：0531-83250085 

10、互联网址：www.blower.cn 

11、电子信箱：msfsp@163.com 

12、董事会秘书：王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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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持股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方润刚 董事长、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1,700.69 10.9018 

高玉新 
副董事长、常务

副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牛余升 董事、副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王崇璞 董事、副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王  刚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贝宇敏 董事 2009.7.29-2012.7.29 间接持股  

李子春 董事 2009.7.29-2012.7.29 --  

赵永瑞 独立董事 2009.7.29-2012.7.29 --  

王爱国 独立董事 2009.7.29-2012.7.29 --  

李剑锋 独立董事 2009.7.29-2012.7.29 --  

杨思留 独立董事 2009.7.29-2012.7.29 --  

单希林 监事 2009.7.29-2012.7.29 --  

张志兴 监事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高  科 监事 2009.7.29-2012.7.29 间接持股  

沈能耀 副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许春东 副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270.00 1.7308 

夏金丰 副总经理 2009.7.29-2012.7.29 200.00 1.2821 

（二）间接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被投资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有被投资企业

股权比例 

被投资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

贝宇敏 董事 
上海复聚卿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750.00 12.70% 1,600 万股 

高科 监事 
山东汇英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977.31 1.433% 977.31 万股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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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分别为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章丘市公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一）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根据《章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章丘市公有资产

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章政字[1997]第 32 号）成立的公有资产管理机构，其主要职

责为研究制定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和改革的重大方针和政策；代表章丘市政府行使

公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授权部门、单位及公司、企业公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委

派任命公司、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章丘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二）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6 日，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均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70181000006251，住所为章

丘市政府办公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胡柏林，经营范围为公有资产经营运作。 

本次发行前，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650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0.0862%；本次发行后，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077%。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76,422,783.99

元，净资产为 476,419,309.83 元，201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25,325,036.03 元。（以

上数据经山东光大恒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如下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代码 

注册资

本（万

元） 

经营范围 

01 
章丘市同

晟工业企
370181000000175 10,000 

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业务、企业经济合同履约

担保业务、担保业的配套服务、投资及融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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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担

保有限公

司 

服务（不含融资） 

02 
章丘矿业

有限公司 
370181000000845 5,000 

许可经营项目为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0 号）；一般经营项目：煤炭开采（只

限分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自采的煤炭），

矿石设备、器材的生产及销售（国家有前置审批

规定的项目除外）。 

03 

章丘市鑫

岳有限责

任公司 

370181000004965 3,000 

煤炭生产（只限分公司）、销售分公司生产的产

品，矿用物资、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电器、电

料、电缆、钢丝绳、塑料制品、劳保用品、日用

百货、木材、钢材、建材、机械制造、铸造。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61,060 户。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650.00 29.8077 

2 方润刚 1,700.69 10.9018 

3 上海复聚卿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 10.2564 

4 山东汇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77.31 6.2648 

5 高玉新 270.00 1.7308 

6 张志兴 270.00 1.7308 

7 许春东 270.00 1.7308 

8 王  刚 270.00 1.7308 

9 王崇璞 270.00 1.7308 

10 牛余升 270.00 1.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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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能耀 270.00 1.7308 

合   计 10,818.00 69.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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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00 万股。 

二、发行价格：1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21.69 倍。 

1、21.6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6.1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

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800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3680 万股，网下

摇号配售中签率为 21.74%，认购倍数为 4.5998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3,200 万股，中签率为 0.7220447948%，超额认购倍数为 138 倍。本次网

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400,000,000 元。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京永验字（2011） 21007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3,809.7188 万元。 

1、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  目 金  额 

保荐及承销费 3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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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验资费 124 万元

律师费 100 万元

评估费 15 万元

股份登记、印花税及上市初费等 31.4 万元

信息披露费 422 万元

材料制作费 17.32 万元

2、每股发行费用：0.95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361,902,812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85 元（按照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46 元/股（以公司 201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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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1 年 1-3 月的利

润表及现金流量表。2011 年 1-3 月财务数据及可比的 2010 年 1-3 月财务数据均未经

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1 年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324,572,443.62 325,377,241.96 -0.25 

流动负债（元） 295,578,786.39 232,469,552.51 27.15 

总资产（元） 549,333,157.46 551,308,964.04 -0.36 

股本（股） 116,000,000.00 116,000,000.00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231,522,754.40 239,394,281.22 -3.2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0 2.06 -2.91 

项目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4,025,041.04 112,298,499.73 28.25 

利润总额（元） 17,823,435.99 12,630,441.99 41.1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净利润（元） 
15,370,086.78 10,570,018.30 4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5 0.0911 45.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5 0.0911 45.41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

薄） 
6.64% 4.41% 增 2.23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4,234,626.96 17,908,412.55 35.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元）
0.21 0.15 35.33 

二、2011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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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3 月，本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14,402.50万元、1,782.34万元和1,537.01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8.25%、

41.11%和 45.41%。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及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增长幅

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增加所致。 

（二）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1、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期初减少 1860.54 万元，减少 41.35%，主要系

2011 年一季度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所致。 

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825.08 万元，增加 39.47%，主要系公司购置设

备及新建生产车间投入所致。 

2、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4,500 万元，增加 150%，主要系本公

司一季度偿还了借用控股股东借款，并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应缴税金较期初增加 207.67 万元，增加 50.61%，主要系公司实

现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及公司 2010年度利润分配时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股东个

人所得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5,721.35 万元，减少 99.52%，主要系公

司归还控股股东借款所致。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3,266.87 万元，增

加 24.35%，主要系一季度公司销售量的增长，导致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增加所致。 

报告期，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

期增加 1,189.44 万元，增加 567.25%，主要系一季度公司新建生产车间及购置生产设

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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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

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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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证券大厦 2501 室 

邮 编：250001 

电 话：0531-68889761 

传 真：0531－68889221 

保荐代表人：张蕾蕾、叶欣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齐鲁证券愿意推荐山东省章丘

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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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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